
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红寺堡

城区再生水节约集约利用工程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概况
新建再生水管道26686m，并配套建设相关井室及阀门、改造加压水泵房、对破坏道路及绿化恢复。管道管材为 PE 管和球墨铸铁管，管径为 de160-500，管道基础采用中粗砂基础，基础参照做法为04S531-1-12/10，即300mm厚3:7 灰土垫层，100mm 厚中、粗砂基层及90°中、粗砂基层。井室采用矩形钢筋混凝土井，井室尺寸参照材料表中选用图集 04S531-4-9，阀门井井筒为预制混凝土井筒，预制混凝土井筒采用Φ800 井筒，做法参照 20S515-331。改造3座加压水泵房，拆除并新建水泵房基础，更换为（Q=374m³/hH=44mN=75kw）单级立式离心泵。道路恢复面积 1425 ㎡，水泥路面采用200mm 厚级配砂砾，200mm厚C30 砼；沥青路面采用200mm厚级配砂砾，300mm厚水温垫层，60mm 厚中粒式沥青砼，40 厚细粒式沥青砼。绿化恢复面积为20238 ㎡。该项目于2023年10月5日完成招标，10月7日开工，截至2023年底，年度建设内容已完成，资金按照施工进度合理支付。根据《自治区预算内统筹第一批投资指标的通知》宁财（建）指标〔2023〕478号，下达自治区统筹资金70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自治区下达红寺堡城区再生水节约集约利用工程转移支付资金700万元，已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已支付自治区统筹资金672.2612万元，预算执行率96%。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信息公开，无违纪违规问题。局财务室统一管理财政专项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实际情况进行核算支付项目资金。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新建再生水管道 26686m，并配套建设相关井室及阀门、改造加压水泵房、对破坏道路及绿化恢复。该项目于2023年10月5日完成招标，10月7日开工，截至2023年底，已完成再生水管道敷设12465米，更新改造3座加压水泵房。该项目产出指标、计划管理指标、资金管理指标等指标值和全年实际值一致，高标准地完成了年度计划目标任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1.完成再生水管道敷设12465米及更新改造3座加压水泵房；2.“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为100%；3.自治区统筹资金已支付672.2612万元，支付率为96%；4.总投资完成率为56%；5.项目开工率为100%；6.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为0；7.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为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实施的红寺堡城区再生水节约集约利用工程未偏离绩效目标。通过对我局绩效目标设定情况，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我局较好地完成了自治区统筹资金绩效目标评价任务，财政资金安全有效、未发现法律风险，项目公开招标投标规范有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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